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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34       证券简称：英威腾       公告编号：2018-100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8 年 9 月 10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向深圳市英威腾

能源管理有限公司销售变频器等产品，预计从 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9 月交易

总额不超过 460 万。该议案不存在需要回避的关联董事，公司独立董事对其发

表了事前认可意见以及独立意见，本议案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该事项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深圳市英威腾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 91440300565726941R 

法定代表人 姚建国 

注册资本 8,333.33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0 年 11 月 23 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高新区北区朗山路 13 号清华紫光科技园 A 座 3 层

A309、A311、A313、A315 室 

经营范围 合同能源管理与碳资产项目的投资、销售及信息咨询；能源与新能源汽车

监测信息化系统集成项目的技术研发与销售；智慧能源信息化投资；分布

式光伏发电投资；电机能效提升项目投资；清洁高效锅炉销售和热能项目

投资；新能源汽车租赁运营与充电系统投资；售电业务；分布式能源站项

目投资；储能的技术开发与投资；新能源电池测试系统与监测设备的技术

研发与销售；机电设备安装及维护（限上门维修）（以上涉及管理资质的，

凭资质证书经营）（以上均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需前置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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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和禁止的项目）。 

2、股东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占比 

深圳市佳力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4087 49.04% 

北京华林联合热能技术有限公司 2333.33 28.00%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715 20.58% 

陈炳坤 60 0.72% 

谭小琴 120 1.44% 

张文 18 0.22% 

 合计 8,333.33 100% 

3、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59,117,329.78 66,358,047.84 

负债总额 3,349,879.63 13,374,984.27 

净资产 55,767,450.15 52,983,063.57 

项目 2017 年 2018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10,120,941.88 2,505,566.21 

净利润 -2,954,268.80 -2,784,386.58 

4、关联关系 

公司持有能源公司 20.58%的股权，公司历任财务总监孙战宏先生担任能源

公司董事，孙战宏离任公司财务总监至今未满 12 个月，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情形，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5、履约能力分析：能源公司经营情况良好，以往履约情况良好，目前不存

在导致公司形成坏账的可能性，也不存在影响公司发展的可能性。 

三、定价政策及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是按照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基础，

参照公司产品价格体系进行的，定价公允、客观，不存在明显高于或低于同业

定价标准的情况。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所需。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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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产品销售，有利于扩大公司的销售渠道；各项交易遵循

市场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

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运行，公司

不会因此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五、累计交易情况 

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公司累计与能源公司发生日

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466,593 元。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认为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经营活动的组成部分，属于正常

的商业交易行为，交易内容符合公司实际需要。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

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发布的独立意见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属于日常业务范围。本次预计的关

联交易符合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开展的需要；定价公允合理，充分保证了公司的

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

项。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事前认可意

见； 

4、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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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 

2018 年 9 月 10 日 




